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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19）琼刑终 189 号 

原公诉机关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叶文，男，1970 年 2 月 12 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海南省屯昌县

人，住海南省海口市，因涉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于 2018 年

4 月 3 日被海口市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 年 5 月 3 日被海口市森林公安局取保候审，2019 年 1 月

2 日经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2019 年 1 月 25 日经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被取保

候审，同年 8 月 22 日经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被逮捕，现羁押于海口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陈震，海南盈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陈文鸿，男，1967 年 6 月 27 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海南省海口

市，因涉嫌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于 2018 年 4 月 3 日被海口市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

年 5 月 3 日被海口市森林公安局取保候审，2019 年 1 月 2 日经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2019 年 1 月 25 日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阮元青，男，1968 年 1 月 20 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海南省海口

市，因涉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2018 年 4 月 9 日被海口市森林公安局取保候审，2019 年

1 月 2 日经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2019 年 1 月 25 日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被取保候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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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审被告人林晓正，男，1963 年 10 月 18 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海南省海

口市，因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2018 年 4 月 27 日被海口市森林公安局取保候审，

2019 年 1 月 2 日经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2019 年 1 月 25 日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

被取保候审。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叶文犯非法收购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阮元青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林晓正犯非

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陈文鸿犯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一案，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

作出（2019）琼 01 刑初 15 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叶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叶文、原审被告人阮元青、林晓正、陈文鸿，

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一、2018 年 4 月 2 日，在未经省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的批准下，被告人叶文、

阮元青两人商量向他人购买一只猕猴用于食用，后叶文遂与被告人林晓正联系，林晓正告知叶文自行

前往其家中将其收购并豢养在家中的一只猕猴抓住即可，当日下午叶文到达林晓正家将猕猴抓住后，

电话告知林晓正以 2000 元的价格收购猕猴，林晓正表示同意。同日下午阮元青与被告人陈文鸿联系约

定晚上要带一只猕猴至陈文鸿经营的骏鸿美食店加工食用，陈文鸿表示同意。至约 17 时左右，按照阮

元青的交代，叶文将从林晓正家里捉住的猕猴带到海口市正义路陈文鸿经营的骏鸿美食店，交给陈文

鸿准备宰杀加工时被民警查获。二、被告人叶文在未经过省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的批准下，于

2014 年 6 月份左右，以 4000 元的价格向“福弟”的父亲收购了一对鹿角制品，并放于自家收藏。 

经福建闽林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在海口市龙华区骏鸿美食店查获的一只猴类动物属于猴科猕

猴，为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核定价值计人民币 10000 元；在被告人叶文家中搜查所获的一对

动物角属于鹿科水鹿角，为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核定价值计人民币 3000 元。 

案发后，被告人阮元青于 2018 年 4 月 9 日主动到海口市森林公安局投案；被告人林晓正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主动到海口市森林公安局投案。 

原判认为，被告人叶文违反国家法律规定，非法收购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猕猴一只，并非

法收购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水鹿角制品一对，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被告人陈文鸿违反国家法律规定，非法宰杀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猕

猴一只，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告人阮元青违反国家法律规定，非法收购

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猕猴一只，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告人林晓正

违反国家法律规定，非法收购并出售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猕猴一只，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出售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告人陈文鸿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意志以外

的原因未得逞，属犯罪未遂，依法可从轻处罚。鉴于案发后，被告人阮元青、林晓正主动投案，并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综上，结合全案事实、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

决：一、被告人叶文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0 元；二、被告人陈文鸿犯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三、被告人阮元青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8000 元；四、被告人林晓正犯非法出售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8000 元；五、扣押在案的猴子一只，

由扣押机关处理，鹿角一对、陈文鸿的金色 OPPO手机一支，由扣押机关没收，上缴国库。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叶文上诉及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称：本案中购买猕猴的是阮元青，出

售猕猴的是林晓正，叶文只是从中介绍。且涉案猕猴未被宰杀，购买猕猴的钱也未支付。叶文系初犯、

如实供述、认罪态度好，原判对其量刑过重。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被告人叶文非法收购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猕猴一只、国家Ⅱ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水鹿角制品一对，陈文鸿非法宰杀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猕猴一只，阮元青非法收

购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猕猴一只，林晓正非法收购并出售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猕猴一只的

事实清楚。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物证照片猴子活体一只和鹿角制品一对;常住人口信息、

到案经过、《关于海南省森林公安局请求协助查证案件情况的复函》等书证；证人李某、王某、杨某

等人的证言；勘验、检查笔录;鉴定报告等证据证实，被告人叶文、阮元青、林晓正、陈文鸿对其犯罪

事实亦供认不讳，足以认定。 



一审判决所列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案件事实具有

关联性，各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叶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证人李某的证言、

同案人阮元青、林晓正、陈文鸿及叶文的供述均证实叶文、阮元青二人商量购买一只猕猴食用，后叶

文与林晓正联系以 2000 元的价格收购猕猴，叶文到林晓正家将猕猴抓住后，带至陈文鸿经营的骏鸿美

食店准备加工食用。叶文还曾收购一对鹿角制品放于自家收藏，其行为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原判鉴于叶文有坦白情节，系初犯、认罪态度好，已对其从轻处

罚，量刑适当。 

综上，上诉人叶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叶文违反国家法律规定，非法收购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猕猴一只，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水鹿角制品一对，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原审被告人陈文鸿违反国家法律规定，非法宰杀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猕猴一只，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原审被告人阮元青违反国家法律规定，

非法收购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猕猴一只，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原审

被告人林晓正违反国家法律规定，非法收购并出售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猕猴一只，其行为已构

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陈文鸿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已经着手实行，由于意志以

外的原因未得逞，属犯罪未遂，依法可从轻处罚。阮元青、林晓正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叶文坦白，

认罪态度好，依法可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

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曲永生 

审 判 员   张 爽 

审 判 员   林倩影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李文健 

书 记 员   王俊杰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

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

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 
  

 


